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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债权的及时实现
，在订立主合同时，往往会设立相应的抵押权
。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就抵押达成一致，双方签订抵押合同，并在不动产登记机关办理
抵押登记，由登记机关核发他项权证，即可证明抵押权的合法成立和存在。现实中，
可能存在他项权证上载明的债权数额和抵押合同中的债权数额不一致的情形。

在此情况下，如何保护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就存在一定的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他项权证系办理抵押合同的最终凭证，而他项权证的源起就是抵押
权人和抵押人达成的抵押合同。抵押合同记载了债权的数额、抵押的期限、实现抵押
的方式等详细的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抵押合同在抵押登记机关进行
了备案，可以作为确定抵押权人和抵押人权利义务的依据，同时也依法具有对抗其他
人的优先权。因此，应当以抵押合同记载的数额为确定优先权的依据。

第二种观点认为，他项权证属于抵押登记主管机关对抵押权进行登记后合法的权利凭
证，具有公示力和公信力，依法对任何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抵押合同与抵押权之间具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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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区别。
债权人和
债务人或者担保人
以债务人或担保人的不动产为债权人
的债权提供担保
进行协商，对主要内容意思表示一致，抵押合同成立。而抵押权，是以抵押合同为基
础，由登记机关对抵押合同进行合法性审查，审查通过后，依法进行抵押权登记。在
经过登记之后，抵押权才成立或生效。担保法
对抵押权采取的是抵押合同自
登记之日起生效。无论是物权法，还是即将施行的民法典
，对不动产抵押权均采取了登记生效主义，只有在进行登记之后，抵押权方为设立，
始能发生抵押权的效果，产生法律意义上的优先受偿权，对抗抵押物的其他债权人。

第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数额确定的
依据。
出现抵押合同与抵押权约定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都是在出现了抵押权之外的其他债
权，要求对抵押物主张权利才会发生纠纷。否则，唯一债权人对不动产主张权利时，
无论是否办理抵押，均不影响债权的实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抵押物登记记载的内容与抵押
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的，以登记记载的内容为准。”也就是说，抵押登记他项权利
证书载明的担保债权数额与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不一致，以他项权利证书载明的
债权金额为准。在最高额抵押的情况下，同样应当以他项权证记载的内容为准。当事
人签订的抵押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当抵押合同约定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金额与他项权证记载的
债权金额不一致，应以他项权证记载的内容为准。

第三，根据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
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
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
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
即对
物权登记
的公示力和公信力
予以特别保护，从而确立社会公众对
登记机关的信赖利益。根据物权法理论和实践，担保物权
也是物权的一种，具有物权的一切属性，同样适用物权法定的原则。在此情况下，只
要抵押登记的他项权证未被撤销，其记载的债权数额就应当成为确定抵押权人权利范
围的依据，即使与抵押合同不一致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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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超出他项权证记载部分的债权，不具有优先权，同样受法律保护，但仅具有一
般债权的效力，可以与首封法院的申请执行人申请参与分配。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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